
第 9417號公告 電力條例 (第 406章 )

現公布本人按照《電力條例》(第 406章 ) (「條例」)第 37條及有關證據，信納並判定黎錦華先生，
身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(註冊編號：W029482)，於 2015年 1月 12日或前後日期，負責九龍深
水埗桂林街 75, 75A, 77, 79, 81號及大南街 333, 335, 337號之大廈的電力工程，未有為其金屬
窗框及扶手連接等電位接駁導體，違反根據條例第 59條所訂立的《電力 (線路 )規例》第 
11(4)條的規定。

 又公布按照條例第 36(1)(b)(i)條的規定，本人已譴責黎錦華先生。

2018年 12月 21日 機電工程署署長 
 (潘國英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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